
農業科技園區領有建築執照工程加強深開挖巡檢紀錄表

請承造人專任工程人員、工地主任(工地負責人)於巡檢前先行檢查及填報下列項目，並於

本中心派員巡檢時提出本表。

建照號碼: 工程地點: 區 段

小段 地號 筆檢查時間: 年 月 日 時

工程進度:

(例如:拆除作業、地下室開挖、樓版等)

編號 檢查項目 工地自行檢查結果

１ 地下室開挖支撐系統、擋土

措施是否符合施工計畫或其

他適當處置?

□符合 □不符合

□其它適當處置：

（簡述原因及處置方式）

２ 安全觀測系統(儀器數量、安

裝位置、配置圖、觀測頻率

及管理值)是否符合施工計畫

或其他適當處置?

□符合，設置 處觀測裝置。 □不符合

□其它適當處置：

（簡述原因及處置方式）

３ 安全觀測系統數值有無異常? □符合 □異常

□其它適當處置：

（簡述原因及處置方式）

４ 擋土壁體是否出現異常之漏

水、包 泥沙及孔洞現象?

□符合 □異常

□其它適當處置：

（簡述原因及處置方式）

５ 開挖面是否有上舉、隆起及

砂湧等 現象?

□符合 □異常

□其它適當處置：

（簡述原因及處置方式）

６ 帆布護籬、斜籬、防護網等

防止物 料飛散或墜落功能之

設施是否脫 落、破損

□符合 □破損

□其它適當處置：

（簡述原因及處置方式）

７ 安全圍籬、安全走廊符合規

定且完 整無破損

□符合 □異常

□其它適當處置：

（簡述原因及處置方式）

承造人: 專任工程人員: (簽章) 工地主任(工地負責人): (簽章)

巡檢意見(由巡檢人員填報,並繳回本中心)

巡檢人員建議事項: 無建議改善事項。 因下列事由,建請機關列管工地改善: (請述明建議

改善事項)

巡檢人員: (簽名)；巡檢日期:



農業科技園區領有建築執照工程加強深開挖巡檢作業流程

作業階段 作業流程

檢查對象

一、地下層總深度(含基礎)在九公尺以上,或地下層開挖超過二

層之建築物或開挖範圍達三千平方公尺之建築工程。

二、其他有安全顧慮之建築物經本中心認有必要者

檢查通知

前置作業

檢查作業

檢查結果

結案

本中心通知專業團體人

員派員並通知受檢工地

配合檢查。

承造人接獲本中心通知

時，專任工程人員、工

地主任(工地負責人)應

備妥建築施工圖說、施

工計畫、安全觀測報

告、地基調查報告或其

他相關資料，並就巡檢

表所列項目先行檢查及

填列。

專任工程人員、工地主

任(工地負責人)配合本

中心委派人員現場檢查,

並備相關資料說明。

本中心委派專業團體人

員現場檢查,就巡檢表

所列項目查核並提供專

業建議。

有無建議改善事項。
工地改善完成，向本中

心申請複檢。

歸檔結案

有

無


